
7月1日 星期一 海曙 古林镇:闻江岸4
号公变(7:30-15:00)威尔德 5320033995，上王
村2号公变，东联，义民农庄5002196270，亲亲
5320147960，前元1、2、3、4、5、6、7、8、9号公变，
松井5318062548，粮能粮食5320392165，水厂，
联 达 5320032269，金 宇 5320110526，隆 兴
5318057813，建新5318111643，景润，普罗斯(7:
30-15:00) 江北 庄桥街道冯家村部分（8:30-
15:30）洪塘街道滕头农庄（8:30-16:20） 7月2
日 星期二 海曙 沧文华1号配电室1号、2号
公变(9:00-17:00)城综横街一带(8:30-16:00)长
宏、阳光、赢震、天一(8:00-16:30)龙观乡:金溪
村一带(金溪溪东3号公变、金溪6号公变)，滕航
金属，腾兴电器，耀宇制罐，竹子韵食品，四明墙
体(9:00-15:00)洞桥镇:沙港塘堰6号公变，洞桥
吴家庄3号公变，洞桥1号、6号、7号、8号、9号、
10号公变，恒博，洞桥前王畈4号公变(8:00-16:
00) 江北 慈城镇毛岙湖水岭村（8:00-19:00）
慈城镇毛岙自然村、毛利水库（8:00-19:00两次
短时停电） 7月3日 星期三 海曙 西河街配
电室1号、2号公变(09:00-17:00)新联村一带(8:
30-16:00)高桥村一带，渔业村一带，北方，冷冻
厂 ，水 利 建 设 (9:30- 17:00) 古 林 镇: 华 晨
5310602139，腾宇5310200192，宋严王村2号、4
号公变(9:30-16:30) 江北 洪塘街道荪湖村部
分（9:00-15:00)洪塘街道灵峰小区部分（7:30-
15:20）慈城镇洪陈村部分，洪陈沈家，洪陈杨家
部分，江河水利，健荣金属软广厂（8:00-15:50）
慈城镇赭山寺一带（8:00-15:50） 7月4日 星
期四 海曙 高塘怡景苑1号、2号公变(9:00-17:
00)四通，煜隆，晶辉，筠岗(8:30-16:00)洞桥镇:
飞军焊接，康吉五金厂，华能建筑经营部，洞桥
镇人民政府(水利)(8:00-15:00)洞桥镇:鱼山6号
公变，宣裴村经济合作社，博霖电子配件，大陆
交通建设(8:00-15:00)古林镇:西洋港19号公
变，城建办(泵站)5320002511(8:00-15:00) 江
北 洪塘宝云庄部分（8:30-16:20）洪塘灵峰小
区部分（7:30-15:20）庄桥东洲电力，德远机械

（8:30-12:00） 7月5日 星期五 海曙 南大路

公 变 ，观 宗 讲 寺 (5001027898)，赫 德 学 校
(5002149237)(10:00-18:00)古林镇:城综古林9
号、22号、43号、44号公变，华达5318057812，奇
晴 5310010058，电信 5310223910，施家 3号公
变 (7:30-15:00) 江北 慈城镇半浦大桥头村
一带（8:00-15:50）

增加：6月24日 星期一 海曙 林村一带
（9:00- 15:00）古林镇:车唐村一带，城建办
5320006058，装 潢 5320002101（7:30- 15:00）
江北 甬江街道河东村河西村一带，盛亚机械，
中车时代，甬江线业，益辉汽配五金厂，天辰针
织袋，华阳塑料，江北公共建设中心，甬江幼儿
园，甬风渔网线厂，河西经合社，华丽汽配（08:
30-16:20）杭州湾新区 三洋村部分地区（8:
00-15:30）管理委员会（上海城建办公区）(8:
30-11:00)中国移动慈溪分公司，中国联合宁波
市分公司，介明高分子材料(宁波)有限公司，慈
溪市中河区水利管理处，钦涛电器有限公司，慈
溪市坎墩顺达塑料厂，杭州湾国土局，双浦变基
建变(9:00-13:00) 6月25日 星期二 海曙 合
心村一带，春利，协和，华帝，铭盛，长乐经合社，
夏达，申扬，黎鑫、（9:30-17:00）江北 慈城镇
杨子桥村部分（8:00-15:50）杭州湾新区 慈能
光伏科技，人和新能源，管理委员会，赛纳电热
器 (9:00-15:00) 6月26日 星期三 江北 东
保小灵峰部队（8:30-16:20）洪塘卢家山净水剂

（13:00-16:30）慈城镇三联村分、麒麟纸业包
装，安旺特种紧固件厂，大宝五金工具厂（8:00-
18:00）杭州湾新区 污水处理，路灯箱变，吉利
汽车部件，甬丰水稻专业合作社，庵东镇人民政
府，开发公司，荣成农业，慈溪市经济开发有限
公司，滩涂开发有限公司（9:00-11:15）6月27
日 星期四 海曙 长乐村一带，西城印象，宝芝
林，新元，华侨，泵站，路灯1号公变，卡雷森姆，
立邦工具，创欣装订，精伟，金钰轩(8:30-15:

30) 江北 慈城镇普济路沿线，志圣烘箱，东洋
佳嘉海绵，诗瑜模具厂，柯乐芙家具公司工程勘
察院，优科家居，福海纸业（9:00-16:50）杭州
湾新区 管理委员会，杏欢渔场，宏润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9:00-11:30)庵东镇人民政府，深
慈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兰布艺(9:00-16:
30) 6月28日 星期五 江北 慈城镇镇政府一
带，日新路，鼎新路沿线用户，泥堰头，教师楼一
带，鑫鑫塑料制品厂，华森车辆机械厂（8:00-
15:50）杭州湾新区 中国电信慈溪分公司(9:
00-11:00)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滨海
新城，西二渔业，新区港中旅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海星股份经济合作社，象山古建筑，卓越光
谷，管理委员会(9:00-13:00)路湾村部分地区
(8:00-12:00)陈家路水库，周巷镇人民政府(路
湾村)，杭海塑料制品厂，路湾村民委员会，立发
塑料造粒厂，星马纺机配件厂，西三村经济合作
社，慈溪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周巷镇人民政府
(污水处理)，宁波杭州湾新区丽春汽车配件厂
(8:00-14:00) 6月29日 星期六 海曙 洞桥镇:
嘉盈欧兰，程家1号、4号公变，程家石漕头3号
公变，洞桥腾辉热处理，程家郁家2号公变，石
臼庙8号公变，钣金制造双易机械，庄家山2号
公变(8:00-16:00)鄞江镇:李家新河4号公变，孙
王1号公变，孙王邵家2号公变，孙王后田屋4
号公变，李家1号公变，章水镇人民政府，李家5
号公变，孙王5号公变，李家王家2号公变，1号
公变(630)，李家吴家斗3号公变(8:00-16:00) 6
月30日 星期日 海曙 长青，驭悦，杰胜，微微，
工程塑料，卖面桥村一带（8:30-16:30）盛田，卖
面桥村一带，英耐格，建工集团，城综集士港一
带，颖达，宇昊（8:30-16:30）

取消：6月26日 星期三 海曙 城综横街
一带（8:30-16:00）古林镇:君隆 5310601540，
康 业 5320132014，宁 腾 5310225060，博 思
5320144451，楷 鑫 5320147206，爱 迪 雅
5310225170（7:00-14: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划停电预告

江北投资创业中心门户区长兴路以南3#-6地块项
目(燕宁大厦)由宁波越商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
位于宁波电商园城核心区，东临门户区3#-7地块，南
临北环高架绿化隔离带，西至晶海集团大楼，北至同
济路，现状地址即宁波市江北区同济路 71号。项目类
型为商业、办公，项目建筑占地面积 2014.7㎡，总建
筑面积 35717.01㎡，计划竣工时间 2019 年 7 月。根据
宁波市有关规定，该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
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现将招标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标单位：宁波越商投资有限公司。
二、投标对象：有商业、办公项目管理业绩的物

业服务企业 （含商住综合体）。
三、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2019年7月1日上

午 9:30-10:30，携以下资料 （复印件） 到江北区物业
管理办公室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2、营业执照(正、副本)；3、企
业概况和商业、办公项目业绩证明 （服务合同）；4、
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证书(大专及以上)、
信用证明等证明材料；现担任前期物业管理阶段项目
经理且时间不满二年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
理；最近连续三个月 （3、4、5 月） 的社保缴费证明

(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5、法定代
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6、本市行
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
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7、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
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8、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
标单位向江北区物业管理办公室对公转账投标保证金
壹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报名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
件备查。

四、报名注意事项：在本市范围内经营中有下列
情形的，投标申请人不得参与报名：1、近三个月内
有不良行为记录的；2、投标人一年内所管理的物业
项目年度综合考评有不合格的；3、投标人二年内有
不按规定程序退管物业项目的；4、投标人一年内在
招投标活动中有串标、陪标行为的；5、投标人当年
被投标项目所在物业主管部门累计通报批评达到三次
及以上的。

若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超过五家，在公证人
员监督下由招标单位抽签决定不多于五家物业服务企
业参加竞标 （获招标人推荐的报名单位为当然投标人
单位）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地址：宁波江北区正大巷8
号联系电话：0574-87675530。

关于江北投资创业中心门户区长兴路以南3#-6地块项目（燕宁大厦）
前 期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招 标 二 次 公 告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塘建设、
维护和管理，防御、减轻风暴潮灾
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海塘建设
管理条例》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
海塘建设、维护和管理以及与海塘
安全有关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海塘是指
抗御风暴潮灾害的海岸防御工程和
河口内最高水位主要由潮水位控制
河段的堤防工程，包括海塘塘身、
镇压层、消浪防冲设施、塘后管理
道路、护塘地、护塘河、沿塘水闸
等设施。

法律、法规对河口内最高水位
主要由潮水位控制河段的堤防建
设、维护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条 市和区县 （市） 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海塘
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的领导，把
海塘建设纳入本级政府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为海塘建设提供资
金保障。

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辖区内海
塘建设、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市海塘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
作。

区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规定的职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
域内海塘的建设、维护和日常管理
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乡 （镇） 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的海塘建
设、维护和管理工作实施监督。

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各自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
做好海塘的建设、管理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 （市） 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依据省海塘建设总体规划，结

合本地实际，组织编制 （修订） 海
塘建设规划。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塘等级、御
潮标准、封闭线布置以及排涝涵
闸、二线备塘、隔堤、防护林、抢
险道路等设施的布局，海塘建设用
地及规划保留区的范围，应当符合
省海塘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

海塘建设规划应当经上一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市和区县 （市） 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级海塘建设
规划，结合所辖海塘的实际状况，
定期组织编制海塘建设计划，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其
中，政府投资建设海塘建设工程项
目应当按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
规定组织实施。

区县 （市） 海塘建设计划应当
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海塘建设计划应当包括海塘建
设 （包括新建、加固、改建或者扩
建，下同） 项目、建设标准、建设
主体、建设期限、资金来源等内
容。

第八条 海塘分为一级至五级
海塘、无等级海塘。各级海塘的御
潮标准按照国家、省有关标准执
行。

同一闭合区的海塘，应当按照
同一设计标准进行建设。与海塘配
套的挡潮排涝设施的御潮标准，不
得低于该海塘的建设标准。

第九条 政府投资的一级至三
级 海 塘 ， 由 海 塘 所 在 地 的 区 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建设；
四级至五级海塘和无等级海塘，由
海塘所在地的乡 （镇） 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组织建设。

第十条 政府投资的一级、二
级海塘和保护重要目标的三级海
塘，由海塘所在地的区县 （市） 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维护和管
理 ； 其 他 海 塘 ， 由 所 在 地 的 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
日常维护和管理。

前款规定的保护重要目标的三
级海塘的范围，由海塘所在地的区
县 （市） 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十一条 为保护特定目标的
专用海塘，由该海塘的专用单位负
责建设、日常维护和管理，并接受
海塘所在地区县 （市） 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十二条 海塘的建设工程应
当按照国家、省和市规定的基本建
设程序依法实施。

第十三条 区县 （市） 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省有关规定和标准，提出划
定本行政区域内海塘和沿塘水闸管
理范围及保护范围的方案，报本级
人民政府批准。

海塘和沿塘水闸的管理范围及
保护范围划定后，有关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设立界碑、公示牌，并按
照海塘闭合区设立百米桩、里程
桩。

第十四条 区县 （市） 水行政
主管部门、乡 （镇） 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依法
保护海塘和沿塘水闸管理范围内土
地、海域使用相关权属人的合法权
益。

第十五条 在海塘和沿塘水闸

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从事海塘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禁止的行为。

在海塘塘顶禁止设置阻断防汛
抢险或者妨碍海塘日常管理的固定
隔离设施。

第十六条 海塘和沿塘水闸管
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在企业 （单位）
用地范围内的，相关企业 （单位）
应当为海塘管理人员履行巡查等职
务行为提供便利，不得限制、阻止
海塘管理人员及车辆通过。

第十七条 海塘和沿塘水闸管
理范围内的既有建筑物、构筑物对
海塘或者沿塘水闸安全的影响，由
海 塘 和 沿 塘 水 闸 所 在 地 的 区 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业机
构和专家进行论证。

经论证，对确实影响海塘和
沿 塘 水 闸 安 全 的 建 筑 物 、 构 筑
物，由所在地的区县 （市） 人民
政府依法组织拆除。拆除经依法
批准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对当
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八条 除防汛抢险、海塘
管理专用和特殊情况需要通行的车
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辆在海塘上
行驶。

根据海塘所在地的交通运输专
项规划，确需利用海塘兼作公路

的，由海塘所在地的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必要性、安全性论
证，征得海塘所在地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同意后，按照海塘安全要求组
织海塘加铺、加固和养护。

海塘兼作公路后，由海塘所在
地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养
护；其交通秩序管理适用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九条 建设跨塘、穿塘、
临塘的码头、厂房、油库、冷库、
涵闸、桥梁、道路、渡口、船闸、
船坞、管道缆线等设施，应当符合
海塘建设总体规划和海塘建设规
划，不得影响海塘安全，不得妨碍
海塘抢险工作；其工程建设方案应
当按照分级管理权限报经有关水行
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涉
塘的建设工程施工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海塘安全。

第二十条 区县 （市） 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省有关规
定，定期对海塘安全进行鉴定；每
年汛前、汛后和风暴潮后，应当组
织专项检查。

对经鉴定未达到设计标准的海
塘，应当按照海塘管理权限采取措
施进行加固；对经检查发现的工程
缺陷，应当及时予以修复。

第二十一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按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的要求，建设全市统一的海塘和沿
塘水闸信息化管理应用系统，实现
海塘和沿塘水闸建设、维护、鉴
定、检查等信息管理数字化、智能
化。

鼓励区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
门、乡 （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设置海塘工程观测、监测等自动
化设施设备，提高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二条 区县 （市） 水行
政主管部门、乡 （镇） 人民政府和
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海塘的受益范
围或者重要程度，确定相应的管理

机构或者专门人员。
前款规定的管理机构或者专门人

员，应当按照海塘管理技术标准和规
范，对海塘进行日常巡查和维护；发
现海塘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有危害
海塘安全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应
当依法及时处理或者报有关水行政主
管部门、乡 （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处理。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 （市） 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
的海塘管理监督工作机制，定期组织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海塘、专用海塘现
状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落实海
塘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
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在海塘塘顶设置阻断
防汛抢险或者妨碍海塘日常管理的固
定隔离设施的，由有关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
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海
塘损毁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有关企业 （单位） 限制或者
阻止海塘管理人员及车辆通过的，由
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水行政主管部门、乡 （镇） 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
法定职责的，由有权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有权机关对单位直接责任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9
月 1日起施行。2013年 6月 17日宁波
市人民政府令第 204号发布的 《宁波
市海塘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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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2 日，宁波市人
民政府第 5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宁波市海塘管理办法 （修订草
案）》，2019 年 6 月 16 日市人民政
府令第 247 号发布《宁波市海塘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19年9月1日起施行。2013年6月
17日市人民政府令第204号发布的

《宁波市海塘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一、修订《办法》的必要性

宁波市现有海塘约 561 千米，
分布于镇海区、北仑区、鄞州区、
奉化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
县、象山县等区县 （市） 区域内。
2013 年 6 月 17 日市人民政府第 204
号发布 《宁波市海塘管理办法》，
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施行。该规章
的施行，为规范我市海塘建设、维
护和管理提供了法制保障。近几年
来，海塘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如部分海塘沉降变形

较大且未及时加固修复，建 （构）
筑物侵占海塘管理范围和保护范
围，社会车辆擅自在海塘上通行
等，对海塘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此
外，2014 年、2015 年省人大常委
会对《浙江省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条
例》《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
作了修改，使得该规章的立法依据
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有必要作全
面修订。

二、《办法》修订的主
要内容

《办法》 结合本市海塘管理新
时代、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在
规范建设维护活动、强化日常管理
责任、构建信息化管理机制等方面
作了新规定，共 28 条。主要内容
有以下四方面：

（一）强化分级和分层管理体
制，落实海塘建设管理责任主体。

《办法》 按照全省统一的海塘等级

划分标准，明确市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市海塘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工作。其中，建设责任主体方面，
区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政府投资的一级至三级海塘的建
设，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负责
组织政府投资的四级、五级海塘和
无等级海塘的建设。日常维护和管
理责任主体方面，区县 （市） 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政府投资的一级、
二级和保护重要目标的三级海塘的
日常维护和管理，乡镇政府 （街道
办事处） 负责其他海塘的日常维护
和管理。对于为保护特定目标的专
用海塘，《办法》 明确了由专用单
位负责建设、日常维护和管理。

《办法》 通过确定分级、分层的管
理体制，确保各类海塘建设、维
护、管理责任主体明确、到位。

（二）强化主管部门规划和计
划先行，规范海塘建设活动。为了
解决海塘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统筹
协调不够、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等问

题，《办法》 明确由市、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编制海塘建设规划、海
塘建设计划，海塘建设计划必须包
括海塘建设项目、建设标准、建设
主体、建设期限、资金来源等内
容，并报本级政府批准后组织实
施。其中，政府投资建设海塘建设
工程必须按照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
理规定组织实施，确保海塘建设、
加固、改建等活动有序、高效、依
法实施，确保海塘建设持续处于安
全状态。

（三） 强化海塘安全保护措
施，把海塘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具体
落实。《办法》 针对本市海塘日常
管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着眼于应
急管理的需要，依据《浙江省海塘
建设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实
际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主要采取了
下列措施：一是禁止在海塘塘顶设
置阻断防汛抢险或者妨碍海塘日常
管理的固定隔离设施，违者可处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临塘企业不

得限制、阻止海塘管理人员及车辆
进入厂区履行海塘日常维护和管理
等职务行为，违者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三
是区县 （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海塘和沿塘水闸管理范围内既有建
筑物、构筑物对海塘安全影响程度
论证，区县 （市） 政府负责依法组
织 拆 除 确 实 影 响 海 塘 安 全 的 建

（构） 筑物，拆除合法建 （构） 筑
物的给予补偿；四是交通运输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对依规兼作公路的海
塘实施加铺、加固和养护管理；海
塘兼作公路后的交通秩序管理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管理。

（四） 强化海塘监管手段创
新，提高海塘日常管理水平。针对
宁波风暴潮频繁，且海塘线长、分
布区域广、监管范围大等实际，

《办法》 对加强海塘日常管理提出
了新要求：一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加强对涉塘建设工程许可后的监督
检查，确保海塘安全；二是有关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海塘安全
鉴定和每年汛前、汛后及风暴潮后海
塘工程缺陷的专项检查。对经鉴定未
达到设计标准的海塘应进行加固，对
检查发现的工程缺陷应及时予以修
复；三是明确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开
发建设全市统一的海塘信息化管理应
用系统，以实现海塘建设、维护、鉴
定、检查等信息管理数字化、智能
化；四是明确海塘管理机构按照技术
标准和规范进行日常巡查和维护，发
现海塘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的违法
行为，应当及时依法处理；五是加强
层级监督，建立海塘管理监督工作机
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海塘、专用海塘现状
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督促落实海塘
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办法》的各
项规定；六是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及其工作人
员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由有权机
关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宁波市司法局提供）

《宁波市海塘管理办法》解读

《宁波市海塘管理办法》已经2019年5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59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裘东耀
2019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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